
護照自帶切結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04-2311-7979 分機 7103    傳真: 04-2311-2097 

                   407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117 號       E-mail: savvylin@giant.com.tw 

 

旅客____________________等   ____人    

參加由捷安特旅行社安排之__________________ 行程 

如啟程當天未帶護照及簽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,或護照、簽證過期者，所衍

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自行負責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據。  

此致 

捷安特旅行社 
 

 

◎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 ID/護照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 緊急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日期：西元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（最遲請於出發前 3 日回傳,以利作業） 

【切結書請連同護照影本一起回傳，謝謝】 

 

★★★ 護照自帶注意事項 ★★★ 

１．護照效期必需比回國日多出六個月以上。（如前往東歐國家護照效期需要一年以上） 

２．若為軍職者，出國需經由所屬單位核准，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。 

３．若為役男者，出國需經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，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。 

４．雙重國籍者，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需使用同一本護照。 

５．持外國護照者，需辦理好重入國許可。 

６．護照內己辦好欲前往該國之簽証，所持之簽証類別及效期己符合該國之規定。 

 


